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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1-2022学年优秀教师评选工作

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根据《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教职工荣誉体系管理办

法》（校党发〔2021〕171 号）和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教学

质量综合评价实施办法》（校教发〔2021〕363 号）精神，学校

决定开展 2021-2022 学年校级优秀教师评选活动，具体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及名额：

1.评选对象：在教育教学和教书育人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或表

现突出贡献的在岗在编专任教师。

2.名额：30 名左右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.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热爱党的

教育事业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师德师

风高尚。

2.认真履职，对本职工作恪尽职守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

本学年教师教学信用记录为优秀。

3.本科教学任务饱满，本科教学工作量不低于本单位同类型

通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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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平均教学工作量，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排名在本单位同职称人

员前 20%（包含 20%）。

4.在教学中潜心投入，深度参与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及实验

室建设、教学改革与研究等方面的工作，表现卓越，成绩突出。

5.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，在教学成果、专业建设、课程

建设及教材建设、教学类竞赛等方面成果显著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.学院考核。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

实施办法》（校教发〔2021〕363 号）精神，学院（部）对专任

教师开展考核。

2.学院推荐。根据考核结果，学院（部）根据《各单位优秀

教师推荐指标分配表》（附件 1）择优推荐教师参加校级评审，

超出指标者不予受理。学院（部）填写《2021-2022 学年优秀教

师推荐表》（附件 2）和有关支撑材料在本单位公示，经公示后

无异议，于 7 月 20 日 12：00 前报教务处。

3.学校评审。由学校召开会议组织评审，形成结论公示名单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各学院（部）要认真组织考核和推荐工作，做到材料详实，

程序严格，公平公正。

2.以上报送材料请将电子版一起发教务处。

联 系 人 ： 张 艳 艳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87090036 ， 邮 箱 ：

jwyxk@nwsuaf.edu.cn。

附件：

1.《各单位优秀教师推荐指标分配表》

2.《2021-2022 学年优秀教师推荐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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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、人事处、党委教师工作部

2022 年 7 月 14 日

发布时间:2022-07-14 15:04 发布部门：教务处、人事处、党委教师工作部


